
证券代码：600063 证券简称：皖维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6-033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PVA水溶膜项目设备类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皖维高新”）拟将 PVA 水

溶膜项目涉及的设备类资产（吹膜相关设备除外）转让给控股子公司安徽皖维可降解膜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降解膜材料公司”），依据经评估的市场价值定价为基础，标的资产

账面值为 19,843,196.16 元，评估值为 20,859,805.00 元，评估增值率为 5.12%。

 公司是可降解膜材料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70%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发挥公司产业链优势，实现细分业务专业化运营，强化内部资源整

合，明晰母子公司权责边界，提升公司新材料产业运营水平与市场竞争力，并结

合公司聚乙烯醇（PVA）水溶膜产业链发展需要和子公司的经营定位，公司拟将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设备类资产（吹膜相关设备除外）转让给控股子公司安徽

皖维可降解膜材料有限公司，以扩大可降解膜材料公司产能规模，增强可降解膜

材料公司经营实力，提升水溶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可降解膜材料公司为公司打通可降解环保膜、功能性水溶膜赛道的运营平台，

专门从事公司 PVA 产业链中的可降解膜材料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等，具

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本次公司拟转让的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设备类



资产，系公司布局膜材料产业链的水溶膜项目成套生产装置，该项目目前处于试

生产阶段，设备配套完整、资产状态良好，具备持续生产运营能力。此次公司将

处于试生产阶段的水溶膜项目相关设备资产转让给子公司可降解膜材料公司的

经济行为，主要为整合相同业务资源，增强子公司的经营实力，化解水溶膜产品

同业竞争，实现业务统一管理、市场统一运营，快速释放水溶膜产品产能，加快

可降解膜材料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步伐，提升公司新材料产品市场占有率与盈利

能力。

为保障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开、公平、公允，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第三方专业资产评估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信”），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专项《资产评估报

告》[鹏信评报字(2026)第S0306号]，标的资产账面值为 19,843,196.16 元，

评估值为 20,859,805.00 元，评估增值率为 5.12%。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 86 项设备类资产（吹膜相关设备除外）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2,085.98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19,843,196.16 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

比的溢价情况
5.12%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协议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

内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

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6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转让 PVA 水溶膜项目设备类资产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

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该议案事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金额

未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30%（含 30%），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万

元）

1
安徽皖维可降解膜材料

有限公司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 86 项设

备类资产（吹膜相关设备除外）
2,085.98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法人/组织名称 安徽皖维可降解膜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181MAELPWWH8T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06/16

注册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 56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 汤立业

注册资本 3,500（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食品用洗涤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

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新型膜材料制

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

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降解膜材料公司生产运营活动处于正常推进状态，具备持续经营的条件。

综上，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具备履约支付能力。

交易对方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披露主要财务数据的主体名称 安徽皖维可降解膜材料有限公司

与交易对方的关系

□交易对方自身

□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具体为 控股子公司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622.73 3,968.07

负债总额 53.74 505.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68.99 3,462.96

营业收入 0 1,509.31

营业利润 -18.31 24.00

净利润 -26.97 15.77

可降解膜材料公司信用状况及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失信情况、不存在影响

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的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 86 项设备类资产（吹膜相关设备除外）。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分别于 2022 年至 2025 年间陆续购置，截至评估基准日，

设备均位于公司产区内，设备状态良好，均可正常使用。其中机械设备 57 项，

账面原值为 19,342,893.53 元，账面净值为 19,119,529.17 元，主要包括电梯、

单螺杆泵、一体式永磁变频螺杆机及电热鼓风干燥箱等；电子设备 14 项，账面

原值为 674,063.17 元，账面净值为 666,279.34 元，主要为笔记本电脑、针式打

印机、空调扇等；其他设备 15 项，账面原值为 58,058.08 元，账面净值为

57,387.65 元，主要为 304 货架、办公桌等。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一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 86 项设备类资产

（吹膜相关设备除外）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原值 2,007.50 2,007.50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56.00 23.18

减值准备 0 0

账面净值 1,951.50 1,984.32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 ☑否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深圳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对标的资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2026 年 5 月 14 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评报字(2026)

第S0306号]。依据《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2,085.98

万元，交易对价确定为 2,085.98 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 86 项设备类资产

（吹膜相关设备除外）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85.98

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12/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成本法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 2,085.98 （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 5.12 %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深圳鹏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评报字(2026)第S0306号]，

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账面值为 19,843,196.16 元，评

估值为 20,859,805.00 元，评估增值率为 5.12%，符合资产客观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经双方充分沟通、协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利用

出售资产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合理性。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转让方（甲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安徽皖维可降解膜材料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 PVA 水溶膜项目 86 项设备类资产（不含吹膜生

产线）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资产。

2）标的资产具体明细以深圳鹏信《资产评估报告》[ 鹏信评报字(2026)第

S0306号]附件《资产评估明细表》为准，包括：

- 机械设备 57 项（含电梯、单螺杆泵、一体式永磁变频螺杆机、电热鼓风

干燥箱等）

- 电子设备 14 项（含笔记本电脑、针式打印机、空调扇、摄像头等）

- 其他设备 15 项（含 304 货架、办公桌、换鞋凳、白板等）

3）本次转让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依据《资产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859,805.00 元（大写：贰仟零捌拾伍万玖仟捌佰

零伍元整）。

4）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标的资产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20,859,805.00 元，

该价格为不含税价格。

5）本次转让产生的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各自承担。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全部转让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具

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一次性足额

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7）甲方应于收到款项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具税率 13%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

8）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在标的资产所在

地（安徽省巢湖市巢维路 56 号甲方厂区内）完成标的资产的现场交付。

3、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可以解除：

①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

② 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



③ 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守约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

④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3）本协议解除后，双方应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处理善后事宜。

4）本协议自双方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起终止。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声明与保证条款，导致本协议无效、无法履行或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

失、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

5、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购买、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新材料主业发展，理清母子公司的管理权责，

整合同类业务，消除同业竞争，助力子公司扩能提质，加快新材料业务规模化落

地，进一步夯实公司聚乙烯醇（PVA）水溶膜产业竞争力。本次转让的设备状态

完好、配套齐全，具备持续生产运营能力，有助于可降解膜材料公司快速释放水

溶膜产品产能，提升公司新材料产品市场占有率与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五）本次交易不会发生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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